
附件 1

系统申报注意事项

项目名称
注意事项

（以下为建议填写方式，市人社部门已有要求的，从其要求）

基本要求

准确、规范填写（不得使用简称），上传文件大小不超过 5MB。没有对应

项的材料可在“上传其他附件”里上传。上传材料按照“时间+内容（书刊

名称+标题）”的格式命名，同一项附件超过两页的可将多个页面合并成一

个文件上传。

专业工作年限 按周年计算，时间截止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委托评审 属于中央驻鲁单位或外省国有驻鲁企业的选“是”，其他选“否”。

全日制学历 参加全日制教育取得的最高学历，上传证书原件扫描件。

评审依据学历
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最高学历，上传原件扫描件。学信网可查询的，上传

学信网学历信息在线验证报告。党校学历可查询的，上传查询信息页面。

现专业技术职

称、职业资格

现任专业技术职称和职业资格。

若无现专业技术职称，请在“现

专业技术职称”输入框中填

“无”，保存即可。

上传资格证内容页、聘书、聘任文件。如

现职称是通过改系列评审取得，应先填写

现职称信息，再使用“新增”项填写改系

列前的专业技术资格信息和聘任情况。申

报方式为“改系列”的，需上传原《专业

技术职务评审表》原件。
获得资格时间

以公布文件或资格证载明的生

效时间为准。

现任（含兼任）

行政职务
有行政职务的，上传《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兼职审批表》原件。

任现职以来考

核情况信息

申报高级职称填写上传近 5年年度考核情况，申报初中级职称按照取得资

格年限填写上传。

继续教育

申报高级职称填写近 5年情况，申报初中级职称按规定的取得资格年限填

写；2023年职称申报评审系统将自动从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

服务平台提取近 5年的继续教育数据。

工作经历
应与人事档案记录一致；填写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和职称，上传相关证明

材料，工作经历时间应连贯。



任现职以来

取得的代表性

成果

1.“获奖”“课题”“专利”“论文著作”等代表性成果累计不超过 15项；

不能对应的代表性成果填写在“其他”中。

2.省文化和旅游厅、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和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奖励上传

获奖证书原件；其他获奖、项目、课题等需上传证书和佐证文件（如表彰

奖励文件、课题项目公布文件、结题结项报告等）。

3.论文上传期刊封面、目录（包含出版信息）、论文正文、论文查重报告

等。

4.著作上传封面、作者（编委）信息、图书在版编目、查重报告等。

5.请申报人根据本人业绩成果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并填写排序号。

6.论文和著作需提供 word 版原稿，以供查重核验使用。

工作成绩及

表现

总结取得现职称以来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业绩，并能反映出本人是否

符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规定的能力业绩条件。

应上传经所在单位审核、签字、盖章并经推荐委员会成员签字的业务工作

总结扫描件作为附件。

申报艺术专业的，要上传在培养优秀艺术人才方面的证明材料作为附件。


